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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威海市公安局
威海市交通运输局
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打击违法违规调运牛羊
百日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威农字〔2024〕68号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、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，国家级开发区有关部

门：

现将《威海市打击违法违规调运牛羊百日行动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威海市公安局 威海市交通运输局

2024年 9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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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打击违法违规调运牛羊百日行动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强化牛羊调运管理，切实解决牛羊调运监管领域存

在的突出问题，有效防范调运环节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，保障公

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百日行动，进一步强化措施，明确任务，建立健全

多部门协作配合的牛羊调运监管工作机制。织密以市界、高速公

路出入口以及牛羊养殖密集区为重点的监管网络。采取不定期日

常巡查、关键时间节点定期检查、问题线索突击核查的“三查”

方式，开展联合执法，严查严打牛羊贩卖、交易、运输等各环节

违法违规行为，办理一批重点案件，惩处一批违法分子，通报一

批典型案例，多措并举，切实规范牛羊调运秩序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(一)强化源头管控。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盯紧牛羊

产业链条,强化措施，切实抓好源头管控。要严格执行牛羊产地

检疫制度，督促货主履行检疫申报责任，出售、运输、屠宰牛羊

须附有产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。省外输入牛羊的必须通过山东省

智慧畜牧业务支撑服务系统提前申请，凭有效检疫证明，经指定

通道签章后，方可进入我市。原则上不能从布鲁氏菌病高风险区

（布病净化场、布病无疫小区除外）调入牛羊。调入牛羊需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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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鲁氏菌病抗体检测阴性的报告，未经实验室检测调入的牛羊，

经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检测为布鲁氏菌病抗体阳性的，视

为感染动物处理。饲养主体要执行好调入牛羊落地报告制度,并

做好防疫消毒、隔离观察等工作。要加强牛羊养殖场户网格化监

管，实施日常巡查排查，实时掌握牛羊养殖、出栏、调运、屠宰、

无害化处理等基本情况,对养殖场户长期不申报检疫、落地不报

告等异常情况的实施重点核查处置，及时排除疫病发生风险。

(二)强化运输监管。牛羊调运环节链条长、要素多、风险高，

需要多部门联防联控、共同筑牢防线。公安机关要强化路面巡查，

加大对牛羊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度，发现牛羊运输违法

违规行为的，及时移交农业农村执法部门，并协助做好核查处置

工作。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公安机关、交通运输部门统筹公路超限

检测站、收费站以及交警执法站、公安检查站等现有资源，开展

联合执法检查，突出高速公路出入口、国道省道等重要道口的牛

羊运输监督把关，严防违规调运牛羊进入我市。

（三）强化重点整治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公安机关、交通运

输部门，以县(市、区)为单位，抓紧开展牛羊调运、交易规律特

点摸排，切实搞清辖区内牛羊贩运交易重点区域、关键场点分布

以及调入调出主要通道路径等，明确监控重点。要加大城乡结合

部、牛羊交易集散地、调运频繁地、养殖屠宰加工集中地等重点

地区、重点场所的拉网式巡查力度，排查风险隐患，建立问题清

单，及时处置整改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追踪溯源，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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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底，严肃处理，形成工作闭环。

(四)强化行刑衔接。农业农村部门、公安机关、交通运输部

门要建立情况通报、定期会商、联查联动、案件移交等协作制度，

加强多部门联查联动，凝聚工作合力，构建“全链条、全环节、

全要素”打击牛羊违法违规行为长效机制。要强化行政执法和刑

事司法的衔接，农业农村部门发现违法行为情节严重、涉嫌犯罪

的，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公安机关要将侦办

涉及牛羊的犯罪案件以及发现的安全风险信息及时通报农业农

村部门;对农业农村部门商请协助的重大疑难案件加强执法联动;

公安机关商请提供检验结论、认定意见以及对涉案物品进行无害

化处理协助的，有关部门要及时提供，予以协助。要保持打击牛

羊非法调运的高压态势，办理一批违法案件，惩处一批违法分子，

震慑违法行为，警示从业人员，规范牛羊调运秩序。

(五)强化培训宣传。农业农村部门要通过媒体、发布公告、

发放宣传资料、推送信息、举办培训等方式，围绕牛羊调运、检

疫、屠宰、交易等方面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措施、防疫知识,对牛

羊从业主体开展经常性、集中性的培训宣传，提高守法意识和防

护能力。要适时公布违规调运、私宰滥屠等典型案件，发挥警示

作用，震慑违法犯罪分子，营造良好生产经营氛围。要加强社会

公众科普宣传，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，不宰杀、不食用、

不买卖未经检疫、病死等牛羊及其产品。

三、进度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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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动员部署阶段(2024 年 9 月)。各区市根据方案整体要

求，结合各自实际情况，明确任务分工，落实责任到具体单位和

个人，将行动要求快速传达到最基层，认真部署开展有关工作。

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、公安机关、交通运输部门要分别确定 1名

联络员，负责活动的组织协调、信息报送等工作，9 月 30 日前

将联络员信息(附件 1))报送市级对口部门。

(二)推进实施阶段(2024 年 10 月-11月)。各区市要按照方

案要求，落地落细管控措施，及时调度总结有关情况，对重点任

务、重点地区、重点环节实行重点指导、跟踪推进，及时查漏补

缺,消除隐患，确保行动取得实效。从 9月份开始，将实行月调

度，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务必于次月 3日前报送上月行动开展情

况(附件 2)，行动中的重大事项、典型做法、突发事件处置等可

随时上报。

(三)总结提升阶段(2024年 12月 5日前)。各区市要对行动

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推动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常态化、制

度化，发现的问题漏洞，及时整改，建立健全打击违法违规调运

牛羊行为长效机制。12 月 5 日前，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

公安机关、交通运输部门形成行动总结（PDF 版和 word 版），

分别报市农业农村局、公安局和交通运输局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、公安机关、交通

运输部门要提高认识,加强领导，细化方案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



— 7 —

任,加强人员、资金、装备等条件保障，确保行动顺利开展。省

市两级会择机对各区市行动开展情况进行联合检查，对措施不

力、推进缓慢的全省（市）通报。

(二)密切协作联动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、公安机关、交通

运输部门要严格按照要求，理顺工作机制，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，

强化信息共享，并定期开展部门会商、分析研判、联合执法等活

动，强化协同办案，完善案件移送机制，严查严打违法行为，形

成齐抓共治、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。

市农业农村局联系人:毕丽芳 5928096

周赓 5225066 邮箱:whdgs2018@163.com

市公安局联系人：孙常伦 5192653

邮箱 whsgaj.syhzzd@wh.shandong.cn

市交通运输局联系人：王韵华 5351219

邮 箱:wysjtyszhzfzdzfjdk@wh.shandong.cn

附件：1.区市百日行动联络员统计表

2.区市百日行动信息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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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区市百日行动联络员统计表

姓名 单位 职务/职称 工作电话 手机号码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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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区市百日行动信息统计表
填报单位 填报人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宣传工作开展情况 监督检查工作情况 查处违法违规调运情况

媒体

宣传

（次）

巡查

宣讲

（次）

培训从

业主体

(人次）

发放

宣传

资料

(份)

开展

监督

检查

(次)

出动

检查

人员

(次）

摸排牛

羊从业

主体

（个）

行政执法案件 刑事案件

养

殖

场

户

屠

宰

场

点

立案

(起)

结案

(起)

罚款

(元)

涉及牛

（头）

涉及羊

（只）

立案

(起)

抓获犯

罪嫌疑

人（名）




